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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李傑妮
聯絡電話：(08)7320415#6734
傳真：(08)7326893
電子信箱：a00208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屏府主總會字第113504994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3504994100-1.PDF、376530000A113504994100-2.pdf、

376530000A113504994100-3.pdf)

主旨：配合政府推動統一發票電子化，重申電子發票為合法憑

證，可據以報支經費，各政府機關不得拒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113年8月9日南區國稅屏東

銷售字第1130305034號函辦理。

二、檢附財政部105年2月16日台財資字第1050000439號函影本

及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12月1日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

函及「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份供參。

正本：屏東縣議會、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縣各戶政事務所、本縣各地政事務所、本縣
各鄉鎮市民代表會、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屏東縣海洋
及漁業事務管理所、屏東縣檢驗中心、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屏東縣動物防疫
所、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各高國中(不含崇華及南榮)、本縣各國小(不含崇華)、
本府各處

副本：本府主計處單位會計科、本府主計處總會計科、本府主計處基金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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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 函
地址：900206屏東縣屏東市北興街55號2
樓
承 辦 人：陳翠娥
電　　話：08-7311166分機331
傳　　真：08-7377048
電子信箱：nd06944@ntbsa.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
發文字號：南區國稅屏東銷售字第11303050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130305034A00_ATTCH1.pdf)

主旨：配合政府推動統一發票電子化，重申電子發票為合法憑

證，可據以報支經費，各政府(民間)機關及公司行號不得

拒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3年第2季營利事業對稽徵業務興

革意見反應辦理。

二、檢附財政部105年2月16日台財資字第1050000439號函影本

供參，

正本：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農業處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11002 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547
號

電    話：(02)2763-1833分機7322
傳    真：(02)2746-1282
電子信箱：ychuang5@fia.gov.tw
承 辦 人：黃郁淳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6日

發文字號：台財資字第105000043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　　　配合政府推動統一發票電子化，重申電子發票為合法憑證，

可據以報支經費，各機關及公司行號不得拒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1項第6款規定，電子發票為統

一發票之一種，得視為合法憑證，各機關及公司行號不得拒

收。

二、請轉知所屬會員並加強宣導，相關文件將公告於財政部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提供下載。

正本：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金財通商務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誠安質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群創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誠憶電子有限公司、竑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網路乾坤有限公司、
統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天吉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汎
宇電商股份有限公司、達鈦科技實業有限公司、關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多多資
訊有限公司、亮點行銷整合有限公司、中華票服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鋼鐵股
份有限公司、鯨躍科技有限公司、歐付寶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雲端行動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連成電子有限公司、資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勝譽資訊有限
公司、和丞數碼資訊有限公司、博科顧問有限公司、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季河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網際優勢股份有限公司、辛月實業有限公司、爵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電科技
有限公司、積慧科技有限公司、博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億林電腦資訊有限公司
、創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關貿網路股
份有限公司、拿虎科技有限公司、邁仕德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阜爾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熊邦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鑫龍商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致富寶股份有限公司、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宏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付寶股份有限公司、統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家
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群豐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記帳及
報稅代理人公會

副本：行政院主計總處、溪頭妖怪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財政部
北區國稅局、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受文者：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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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
地址：100214臺北市廣州街2號
傳　　真：02-23803933
聯 絡 人：黃怡菱　02-23803898
電子郵件：yilinhuang@dgbas.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附件-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12年12月修編_1_01154016608.pdf)

主旨：檢送修正之「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份，請加強宣

導朝簡化行政方向辦理，並轉知所屬。

說明：鑒於近年商家開立電子發票日漸普及，以及機關以視訊方

式召開會議等，經蒐整近期外界反映經費結報疑義，修正

旨揭問答集，並同步登載於本總處全球資訊網之友善經費

報支專區，請自行下載參考使用。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
書長、監察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不含本總處)、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

副本：審計部、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室（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屏東縣政府 1121201

*11270271600*



 

 

 

 

 

 

經費結報常見疑義問答集 

 
 

 

 

 

 

 

 

行政院主計總處 

中華民國 112 年 12 月修編 



 

 

 

 

 

 

 

 



前    言 

一、 本問答集適用於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與特種基金。 

 

二、 本問答集編訂之目的，係為落實簡化核銷及友善報支政策，經蒐整外界反  

映經費核銷問題，並配合相關法規之修正，據以整編完成，以供機關辦理

經費結報之參考，期各機關與基金確實依政府所定共同性規範，朝簡化行

政方向辦理。 

 

三、本問答集所列問答左端有「◎」記號者，表示此次有修正；有「☉」記號  

者，係本次新增。 

 

四、 本問答集之全文同時登載於行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友善經費報支專  

區，可供下載使用。 

 

五、 本問答集將配合法規或制度之訂修定期更新版本。 



 I 

經費結報常見疑義問答集目次 

一、收據及統一發票 .................................................................................. 1 

Q1：收據欠缺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4 點規定之事項者，惟符合

其他法令規定之要件格式（如醫療機構收據等），是否仍應由經

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 1 

Q2：機關補助民間團體經費是否要求其出具之收據應由負責人、主

辦會計、出納人員簽章，方可辦理結報作業？ .......................... 1 

Q3：如以現金支付學者專家會議出席費，是否須逐案於收據上載明

學者專家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 1 

Q4：寺廟感謝狀能否作為住宿費核銷單據？ ...................................... 2 

Q5：訂閱報紙須取得何種支出憑證辦理報支？ .................................. 2 

Q6：廠商開立三聯式統一發票，除收執聯外，是否須併同檢附扣抵

聯辦理報支？ .................................................................................. 3 

Q7：機關同仁購買公有財物，以個人會員卡紅利點數或優惠券折抵

應給付之價款，其取得之統一發票應以折扣前或折扣後金額辦

理報支？ .......................................................................................... 3 

Q8：機關採購多項財物或勞務而取得廠商提供固定金額折扣，是否

須將該金額平均分攤於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各項目？ .............. 3 

Q9：機關取得營業人開立之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未記明採購之數

量及單價，可否辦理經費結報？ .................................................. 4 

Q10：普通收據、統一發票是否應加蓋負責人印章？ .......................... 4 

☉Q11：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發票，是否應要求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

用章方得辦理報支？ ..................................................................... 4 

Q12：機關員工依規定報支差旅費所取得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其買

受人應為機關名稱，抑或出差人姓名？ ...................................... 5 

Q13：報支經費取得之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其買受人名稱以機關簡

稱記明，是否須補正？ .................................................................. 5 

◎Q14：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發票時，應告知營業人登打機關統一編



 II 

號，倘漏未登打機關統一編號，應如何辦理經費結報？ .......... 5 

◎Q15：差旅費統一發票未列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是否一定要由原開

立統一發票廠商補正？ ................................................................. 6 

Q16：機關辦理經費結報，是否須由廠商提供紙本電子發票證明聯辦

理報支？ .......................................................................................... 6 

Q17：透過網路下載列印之支出憑證，是否均須由經手人簽名？ ...... 7 

Q18：取得營業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辦理報支時，為利日後模糊時之查

考，是否須再影印或註記發票字軌號碼？ .................................. 7 

☉Q19：機關收到法院或行政執行機關之執行命令，通知機關其員工因

債務問題應於該員工每月薪資帳戶扣付欠款予債權人、法院或

行政執行機關，請問機關如何辦理結報？ ................................. 8 

二、其他證明支付事實之支出憑證 .......................................................... 8 

Q20：機關以匯款支付出席費或講座鐘點費給專家學者，是否一定要

取得受款人簽領之收據辦理結報？ .............................................. 8 

Q21：機關以匯款發放相關津貼或補償金給民眾，是否一定要取得民

眾簽領之收據？ .............................................................................. 8 

Q22：機關支付非屬採購案之款項，如由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直

接匯款、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支付受款人，是否須逐

案檢附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 .............. 9 

Q23：機關水電費、電信費等公用事業費款，可否以繳費通知單辦理

結報？ .............................................................................................. 9 

Q24：國外採購或參加國外研討會取得之憑證，是否一定要載明

〝INVOICE〞或〝RECEIPT〞始得報支？ ...................................... 10 

Q25：透過網路向國內或國外廠商交易，是否一定要取得廠商所開立

之實體憑證？ ................................................................................ 10 

Q26：報支特別費所檢附之紅白帖等單據僅記明○○○先生，是否須

註記報支人職稱（例如○○○部長）？ ..................................... 11 

☉Q27：機關同仁報支補助進修費用所檢附繳費收據，其買受人名稱應

為機關抑或員工姓名？ ................................................................ 11 



 III 

☉Q28：機關同仁不慎遺失支出憑證，是否可逕行開具支出證明單辦理

結報？ ........................................................................................... 12 

三、其他單據 ............................................................................................ 12 

Q29：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請領婚、喪、生育及

子女教育補助等生活津貼，所檢附之申請表及繳驗證明文件是

否屬原始憑證？ ............................................................................ 12 

Q30：外籍人士是否須檢附登機證報支機票款？ ................................ 13 

Q31：分攤機關可否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載有分攤內容之公文

影本辦理經費結報？ .................................................................... 13 

◎Q32：數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如由主辦機

關支付廠商者，分攤機關是否須向主辦機關索取完整支出憑

證、採購文件等影本辦理經費結報？ ....................................... 13 

Q33：採購案經費報支時，核准簽案是否須為正本？ ........................ 14 

Q34：機關辦理採購案件經費結報，是否須檢附契約給付條件所定廠

商須交付文件（如操作手冊、系統測試紀錄、工程結算書圖等）

送會計單位？ ................................................................................ 14 

Q35：報支便當費是否要檢附會議簽到單或會議紀錄？ .................... 14 

Q36：印刷費是否要檢附樣張？ ............................................................ 14 

◎Q37：機關購買禮品（券）辦理經費結報，是否須檢附獲贈人員名單？

又如購買數量與發放數量有落差時，可否以購買數量報支？ 15 

☉Q38：機關學校召開視訊會議報支專家學者出席費時，是否須檢附專

家學者簽名之會議簽到簿？ ....................................................... 15 

四、驗收事項 ............................................................................................ 16 

◎Q39：勞務採購案件經費結報，除驗收紀錄外，是否須檢附結算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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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結報常見疑義問答集 

一、收據及統一發票 

Q1：收據欠缺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4點規定之事項者，惟符合其

他法令規定之要件格式（如醫療機構收據等），是否仍應由經手

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A1：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4 點所定之收據應記明事項屬通案性之

普通規範，倘其他法令另有收據要件格式之特別規定，允宜優先

適用，縱有欠缺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所定事項，經手人無須詳

細註明及簽名證明。如衛生福利部對醫療機構收據之要件格式另

有規定，則依所定格式辦理審核。 

Q2：機關補助民間團體經費是否要求其出具之收據應由負責人、主

辦會計、出納人員簽章，方可辦理結報作業？ 

A2：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4 點規定略以，各機關支付款項所取

得之收據，應由受領人或其代領人簽名，並記明受領事由、實收

數額、機關名稱、受領人名稱及開立日期。上開規定並未要求收

據須由負責人、主辦會計、出納人員簽章，又現行民間團體開立

收據亦未必具備之，爰無須要求該等人員簽章，惟相關法規另有

規範者，從其規定。 

Q3：如以現金支付學者專家會議出席費，是否須逐案於收據上載明

學者專家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A3： 

一、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4 點規定略以，各機關支付款項所取

得之收據，應由受領人或其代領人簽名，並記明受領事由、實收

數額、機關名稱、受領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營

利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開立日期，但已留存受領人資料或

受領人為他機關者，得免記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二、上開規定將受領人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及統一編號列為收據應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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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目的，係為確認支付款項對象正確無誤，倘機關多次邀請

同一學者專家出席會議，已留存其個人資料，於確認付款對象無

疑慮下，以現金支付該學者專家會議出席費，無須逐案於收據上

載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Q4：寺廟感謝狀能否作為住宿費核銷單據？ 

A4： 

一、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3 點規定，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

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

第 4 點規定略以，各機關支付款項所取得之收據，應由受領人或

其代領人簽名，並記明受領事由、實收數額、機關名稱、受領人

之姓名或名稱、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開立日期；第 15 點規定略

以，支出憑證之應記明事項不明者，應通知補正，但不能補正者，

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二、機關同仁檢附寺廟感謝狀辦理住宿費用經費結報，該狀書面記載

事項如已符合上開要點第 4 點規定要件亦為收據，至會計人員進

行審核時，如對書面記載事項（例如受領事由等）存有疑義，可

依上開要點第 15 點規定辦理。 

Q5：訂閱報紙須取得何種支出憑證辦理報支？ 

A5：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及統一發票使

用辦法第 4 條規定略以，依法登記之報社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免

徵營業稅，並得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爰機關向報社或須辦理營

業登記之報社經銷商訂閱報紙，應取得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

點第 5 點由營業人開立之普通收據辦理報支；至向依法得免辦營

業登記之報社經銷商訂閱報紙，則應取得符合同要點第 4 點由個

人開立之收據辦理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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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廠商開立三聯式統一發票，除收執聯外，是否須併同檢附扣抵

聯辦理報支？ 

A6： 

一、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7 條規定略以，三聯式統一發票係專供營

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營業人，第 1 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

第 2 聯為扣抵聯，交付買受人作為扣抵稅額等之用，第 3 聯為收

執聯，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 

二、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 點規定，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

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表單或其他可資證明書據，基於廠

商統一發票收執聯業足以證明機關支付事實，爰報支經費時無須

要求檢附扣抵聯併同報支。 

Q7：機關同仁購買公有財物，以個人會員卡紅利點數或優惠券折抵

應給付之價款，其取得之統一發票應以折扣前或折扣後金額辦

理報支？ 

A7： 

一、財政部 75 年 4 月 28 日台財稅第 7541444 號函略以，營業人於銷

售貨物或勞務開立統一發票時，已確定給予買受人折讓者，得按

原售價開立統一發票，另在發票備註欄註明折讓金額，銷售額合

計欄按實收金額（折讓後金額）填列。又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

第 2 點規定略以，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證明支付事實之收據、

統一發票等支出憑證。 

二、依上開規定，機關員工購買公有財物時，如使用會員卡紅利點數

或優惠券，廠商銷售額係為原售價扣減紅利點數或優惠券後價

金，亦為員工實際支付廠商之金額，爰應以統一發票所載折扣後

金額辦理報支事宜。 

Q8：機關採購多項財物或勞務而取得廠商提供固定金額折扣，是否

須將該金額平均分攤於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各項目？ 

A8：機關取得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實，倘廠商提供之折讓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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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歸屬任一項目，其開立之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以總額減項方式

記明，亦可證明支付事實，無須將金額平均分攤於各項目。 

Q9：機關取得營業人開立之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未記明採購之數

量及單價，可否辦理經費結報？ 

A9： 

一、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 點規定略以，取得收據、統一發票

等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實；同要點第 5 點規定略以，各機

關支付款項所取得之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應記明營業人之名稱

及其統一編號、品名及總價、開立日期、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除上開應記明事項外，各機關得依其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增列數

量及單價等其他事項。 

二、基於上開規定所列應記明事項，係為證明機關支付款項事實所定

規範，並非營業人開立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之依據，又採購之數

量及單價，係機關辦理驗收作業時，應予確認是否符合採購契約

或請購所定內容之事項，俟完成驗收後，方通知廠商開立統一發

票或普通收據據以請款，爰採購之數量及單價未列為政府支出憑

證處理要點第 5 點應記明事項。 

三、綜上，機關支付款項所取得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未記明數量及單

價，仍可辦理經費結報，惟機關如有實際需要時得要求記明該等

項目。 

Q10：普通收據、統一發票是否應加蓋負責人印章？ 

A10：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5 點僅規範取得公司或店家所開立之發

票或普通收據應記載營業人名稱、營利事業統一編號等事項，並

未要求應加蓋負責人私章，亦未要求應提供負責人資料。 

☉Q11：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發票，是否應要求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

用章方得辦理報支？ 

A11：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5 點規定略以，統一發票（含電子發

票證明聯）應記明營業人名稱及其統一編號等事項，且依電子發



 5 

票實施作業要點第 2 點附件 1 規定，電子發票證明聯分為 2 種格

式，格式 1（適用交易對象為非營業人或營業人）免用統一發票

專用章，格式 2（適用交易對象為營業人或機關團體）得條列式

列印開立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及地址，免加蓋統一發票專用

章。爰廠商所開立電子發票，如已記明營業人名稱及其統一編號

等事項，即可辦理報支，無須要求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Q12：機關員工依規定報支差旅費所取得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其買

受人應為機關名稱，抑或出差人姓名？ 

A12：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5 點規定，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應記

明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爰報支差旅費所取得普通收據或統一發

票，應記明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非出差人姓名。 

Q13：報支經費取得之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其買受人名稱以機關簡

稱記明，是否須補正？ 

A13：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記明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在於確認買

受人為機關，若收到廠商開立之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買受人名稱

係以機關簡稱記明，如行政院主計總處簡稱主計總處、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簡稱臺南市審計處，基於該簡稱足以辨識所代表機

關，不致產生疑慮，無須請廠商補正，經手人亦無須註明。 

◎Q14：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發票時，應告知營業人登打機關統一編

號，倘漏未登打機關統一編號，應如何辦理經費結報？ 

A14： 

一、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5 點規定略以，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

得載有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等應記明事項之統一發票，據以辦理

結報；倘漏未登打機關統一編號，依同要點第 15 點規定，應通

知補正，但不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又同要點第 12 點規定，支出憑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取得

其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

因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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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於多數電子發票僅得輸入機關統一編號，無法記載機關名稱，

爰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發票時，應告知營業人登打機關統一編

號；倘漏未告知營業人登打機關統一編號，應通知補正，但不能

補正者，其經費結報辦理方式說明如下： 

（一）取得電子發票證明聯者，同仁可依上開要點第 15 點規定，於

電子發票證明聯註明機關統一編號並簽名辦理結報。 

（二）取得電子發票開立通知等資訊，或將電子發票存入個人手機

條碼等載具者，同仁得以廠商提供之電子發票開立通知或開

立資訊（須記明交易明細）等作為其他可資證明文件，或透

過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查詢該筆交易明細並列印，依上開要

點第 12 點規定辦理結報，並註明無法提出電子發票證明聯之

原因及簽名。 

◎Q15：差旅費統一發票未列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是否一定要由原開

立統一發票廠商補正？ 

A15：機關同仁出差住宿取具廠商開立之統一發票，未載明買受機關名

稱或統一編號，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15 點規定，應由原

開立發票廠商補正，如出差同仁評估補正不符成本效益者，可依

同點規定於發票註明並簽名之方式處理；又如至開立電子發票之

境外電商網站訂房（如 Agoda 網站），因上開境外電商開立之電

子發票屬雲端發票，未有電子發票證明聯，同仁可依Q14 二、（二）

方式辦理結報。 

Q16：機關辦理經費結報，是否須由廠商提供紙本電子發票證明聯辦

理報支？ 

A16： 

一、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5 點規定略以，電子發票證明聯之取

得，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行下載

列印。 

二、復依財政部 106 年 9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660040 號函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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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落實電子化政府政策，請各機關加強使用企業對政府電子

發票，推動往來廠商以電子發票請款。爰機關支付款項倘係透

過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自行下載列印取得電子發票證

明聯，即可據以辦理經費結報，無須再要求廠商提供紙本電子

發票證明聯。 

三、另機關依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理要點辦理電子化報支者，

使用之經費結報系統若已介接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資

料，機關同仁可透由系統取得電子發票辦理經費結報，無須再自

行下載列印或要求廠商提供紙本電子發票證明聯。 

Q17：透過網路下載列印之支出憑證，是否均須由經手人簽名？  

A17： 

一、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 點規定略以，支出憑證透過網路下

載列印者，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應由經手人簽名；又同要點第

5 點規定略以，機關自行下載列印電子發票證明聯者，免由經手

人簽名。爰依上開規定，透過網路下載列印之支出憑證，除電子

發票證明聯無須簽名外，其餘均須由經手人簽名。 

二、 鑑於透過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下載列印之電子發票證

明聯，機關可至該平台查詢相關交易資料，為簡化結報作業，提

升行政效能，爰機關辦理經費結報時，無須要求經手人於電子發

票證明聯簽名。 

三、 另機關依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理要點辦理電子化報支

者，機關同仁如取得透過網路下載之支出憑證電子檔案，並以電

子簽章方式辦理傳簽，無須再將該電子檔案列印為紙本並由經手

人簽名。 

Q18：取得營業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辦理報支時，為利日後模糊時之查

考，是否須再影印或註記發票字軌號碼？ 

A18： 

一、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5 點規定略以，電子發票證明聯之取

得，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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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其未列明營業人名稱者，免予補正。 

二、 上開要點並未規定須影印電子發票證明聯，或須於該證明聯、申

請動支經費文件等註記發票字軌號碼，爰辦理經費報支時無須額

外影印或註記。 

☉Q19：機關收到法院或行政執行機關之執行命令，通知機關其員工因

債務問題應於該員工每月薪資帳戶扣付欠款予債權人、法院或

行政執行機關，請問機關如何辦理結報？ 

A19：機關如收到法院或行政執行機關之執行命令，應由總務或清冊編

製單位依據上開執行命令辦理扣付欠款之作業，並依政府支出憑

證處理要點第 22 點規定，取得債權人、法院或行政執行機關出

具之收據作為支出憑證，惟如透過金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

（構）扣付者，得依該要點第 7 點第 1 項規定，以其簽收或證明

文件作為支出憑證辦理結報，免取得收據。 

二、其他證明支付事實之支出憑證 

Q20：機關以匯款支付出席費或講座鐘點費給專家學者，是否一定要

取得受款人簽領之收據辦理結報？ 

A20：各機關不論以實體或視訊方式召開會議或辦理訓練講習，倘委託

金融機構或由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直接匯款、轉帳或簽發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支付專家學者出席費或講座鐘點費等款項，如金

融機構等出具之簽收或證明文件連同機關留存專家學者其他相

關資料，符合收據應記明事項，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7 點

規定，得以該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免再取得收據。 

Q21：機關以匯款發放相關津貼或補償金給民眾，是否一定要取得民

眾簽領之收據？ 

A21：機關委託金融機構或由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直接匯款、轉帳

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發放相關津貼或補償金給民眾，如金融

機構等出具之簽收或證明文件連同機關留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

料，符合收據應記明事項，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7 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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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該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免再取得收據。 

Q22：機關支付非屬採購案之款項，如由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直接

匯款、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支付受款人，是否須逐案

檢附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 

A22： 

一、 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 點規定，支出憑證指為證明支付事實

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表單或其他可資證明書據；第 7 點規

定，各機關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由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

直接匯款、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者，得以政府公款支付

機關（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 

二、 現行公庫集中支付作業係由機關造具付款憑單，逕送公庫集中支

付機關（構）據以付款後，批次提供支付對帳單予機關辦理後續

過（結）帳等帳務事宜。爰如由公庫集中支付機關（構）直接支

付受款人者，考量集中支付作業已有相關管控機制，公庫集中支

付機關（構）批次提供支付對帳單可證明機關支付事實，屬上開

規定之證明文件，得作為支出憑證，機關可將支付對帳單併同相

關付款憑單存管，無須逐案檢附。 

Q23：機關水電費、電信費等公用事業費款，可否以繳費通知單辦理

結報？ 

A23： 

一、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8 點規定，各機關依公用事業費款（如

水電費、電信費、瓦斯費等）之繳費通知單繳納款項者，得以繳

費通知單作為支出憑證；赴公用事業營業處所或代收機構繳納

者，並應檢附取得之繳款證明，故依上開規定可免再下載取得電

子發票辦理結報。 

二、 目前機關常見實務做法說明如下： 

（一）公庫集中支付彙整代繳公用事業費款者：係依繳費通知單開

具付款憑單，因公庫集中支付作業已有相關機制可證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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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得以該通知單作為支出憑證。 

（二）定期轉帳代繳者：係先透過金融機構扣款代繳後，再取得繳

費憑證，因該憑證兼具通知單及證明支付事實性質，得據以

作為支出憑證。 

（三）赴公用事業營業處所繳納者 

1.取得於繳費通知單加蓋繳費證明章戳者，得以之作為支出憑

證。 

2.另取得電子發票開立通知者，得併同繳費通知單作為支出憑

證。 

（四）赴代收機構繳納者：係依繳費通知單赴超商或金融機構繳款，

並於繳款後取得代收款專用繳款證明（無須另要求加蓋收訖

章戳），因繳費通知單加上繳款證明始足以證明支付事實，故

併同檢附後，得據以作為支出憑證。 

三、 另依司法院釋字第 428 號解釋理由書，郵政法規定之郵件運送業

務屬於公用事業，爰機關按月支付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特約

戶郵件資費屬公用事業費款，依上開要點第 8 點規定，得將該公

司提供特約戶郵件繳費通知單作為支出憑證。 

Q24：國外採購或參加國外研討會取得之憑證，是否一定要載明

〝invoice〞或〝receipt〞始得報支？ 

A24：國外出具之支出憑證，如未能符合收據及統一發票等要件格式

者，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10 點規定，得依其慣例提出，

由申請人或經手人加註說明，並簽名，尚無須加註〝invoice〞或

〝receipt〞字樣。 

Q25：透過網路向國內或國外廠商交易，是否一定要取得廠商所開立

之實體憑證？ 

A25： 

一、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11 點規定略以，透過網路完成交易，

仍應取得第 4 點第 1 項、第 5 點或第 10 點所定支出憑證。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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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形不能取得者，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

子憑證作為支出憑證。 

二、依上開規定之意旨，不論採購交易型態為網路或實體通路，均應

優先取得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所定之收據、統一發票、普通收

據或國外、大陸地區等出具之支出憑證辦理報支。至部分交易因

性質特殊，致無法取得上開支出憑證時，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

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作為支出憑證，例如無法取得國外廠商

出具之支出憑證，得以網路下載列印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

事實之電子憑證並簽名後辦理報支。 

Q26：報支特別費所檢附之紅白帖等單據僅記明○○○先生，是否須

註記報支人職稱（例如○○○部長）？ 

A26：行政院 98 年 4 月 23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80002467 號函略以，特

別費應以機關首長、副首長名義支用，其單據記載內容，依政府

支出憑證處理要點所定應記明事項辦理。又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

點並未規範紅白帖等單據應註記報支人職稱，爰辦理經費報支時

無須額外註記。 

☉Q27：機關同仁報支補助進修費用所檢附繳費收據，其買受人名稱應

為機關抑或員工姓名？ 

A27： 

一、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施行細則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進修人員

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 2 個月內，檢附該通知書及繳費收據

申請補助進修費用。無進修成績評定者，應於進修結束後 2 個月

內，檢附進修報告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進修費用。 

二、機關同仁申請補助進修費用報支案件，應由該項業務承辦單位先

行審核同仁所檢附學校成績通知書或進修報告及繳費收據是否

符合進修補助相關規定，並核算補助金額，再依政府支出憑證處

理要點第 6 點規定按給付類別編製表單（或清冊），分別填明受

領人之姓名、應領金額等，據以辦理經費結報；又進修費用係屬



 12

機關對員工之補助費用，非屬機關執行業務之支出，該收據主要

係證明是否符合進修補助相關規定，爰機關同仁檢附之繳費收

據，其買受人名稱記明機關或員工姓名均可。 

☉Q28：機關同仁不慎遺失支出憑證，是否可逕行開具支出證明單辦理結

報？ 

A28： 

一、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 點及第 12 點規定略以，各機關支

付款項，應取得收據或統一發票等支出憑證；又支出憑證如有遺

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取得其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

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名。因特殊情形不能取得前

項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

書明不能取得原因，並簽名。 

二、 依上開規定，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收據或統一發票等支出憑

證，惟支出憑證若不慎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機關同仁應先取得

支出憑證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並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

因及簽名以辦理結報；至機關同仁如不能取得支出憑證影本或其

他可資證明之文件者，則可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格式一開具

支出證明單，並請其書明不能取得之原因並簽名據以辦理結報。 

三、其他單據 

Q29：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請領婚、喪、生育及

子女教育補助等生活津貼，所檢附之申請表及繳驗證明文件是

否屬原始憑證？ 

A29：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八及附表九規定，請領各項

補助應填具申請表及繳驗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收

費單據等），並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現為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97 年 10 月 24 日局給字第 09700642541 號函示規定，應至全國軍

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列印具浮水印及序號之清

冊，爰行政院主計總處整理之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



 13

表，報支婚喪生育及子女教育補助費所檢附之表單（或清冊）為

原始憑證，至申請表及繳驗證明文件列於該表其他單據項下，非

屬原始憑證之範疇。 

Q30：外籍人士是否須檢附登機證報支機票款？ 

A30：行政院主計總處 105 年 10 月 28 日主會財字第 1051500287 號書

函略以，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係規範我國公務人員出國差旅費

報支規定，各機關邀請外籍人士來臺並非該要點規範對象，外籍

人士抵臺已有搭機事實，無須依該要點規定檢附登機證。 

Q31：分攤機關可否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載有分攤內容之公文

影本辦理經費結報？ 

A31： 

一、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1 點規定略以，數機關分攤之支付

款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如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其他各

分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

其內容之公文。 

二、依上開規定，檢附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主要功能

為核算收據金額，以佐證分攤情形。爰分攤機關如已檢附主辦機

關出具之收據，及載明總金額、分攤機關、分攤基準及金額等之

公文影本，因該公文影本已可證明分攤之情形，可據以辦理經費

結報。 

◎Q32：數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如由主辦機關

支付廠商者，分攤機關是否須向主辦機關索取完整支出憑證、採

購文件等影本辦理經費結報？ 

A32：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1 點規定略以，數機關分攤之支付款

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如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其他各分

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

內容之公文。爰依上開規定，分攤機關除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

據外，得分別以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辦理經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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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免另檢附完整支出憑證、採購文件等影本。 

Q33：採購案經費報支時，核准簽案是否須為正本？ 

A33： 

一、 依行政院主計總處整理之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

表，採購類報支項目所檢附之請購單或核准文件影本屬其他單

據，非屬原始憑證，復依該項目備註規定，請購單或核准文件影

本已納入契約副（抄）本之主要內容者，得免檢附。 

二、 基於採購案經費報支時，檢附核准簽案之目的係為確認結報內容

及相關金額等是否與該核准簽案相符，爰辦理經費報支時無須檢

附簽案正本。 

Q34：機關辦理採購案件經費結報，是否須檢附契約給付條件所定廠

商須交付文件（如操作手冊、系統測試紀錄、工程結算書圖等）

送會計單位？ 

A34：契約如將廠商須交付文件（如操作手冊、系統測試紀錄、工程結

算書圖等）納入契約價金給付條件，審認該等文件係屬業務單位

職責，倘業務單位已將上開文件另案簽陳者，其辦理經費結報

時，得以該核准簽案影本（視需要加註公文文號）送會計單位辦

理結報作業，無須再檢附廠商交付文件。 

Q35：報支便當費是否要檢附會議簽到單或會議紀錄？ 

A35：行政院主計總處 89 年 8 月 29 日台 89 處會三字第 13494 號函略

以，開會食用便當者之名單、開會通知等，均可免再併入作為核

銷之原始憑證。現如仍有要求，並非共同性規範之規定，爰機關

宜就其必要性適時檢討妥處。 

Q36：印刷費是否要檢附樣張？ 

A36：行政院主計總處 89 年 8 月 29 日台 89 處會三字第 13494 號函略

以，印刷費之報支無須檢附樣張或樣本。現如仍有要求，並非共

同性規範之規定，爰機關宜就其必要性適時檢討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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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7：機關購買禮品（券）辦理經費結報，是否須檢附獲贈人員名單？

又如購買數量與發放數量有落差時，可否以購買數量報支？ 

A37： 

一、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 點及第 16 點規定略以，支出憑證

指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表單或其他可資證

明書據；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除應檢附支出憑證外，應檢附驗

收紀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無驗收紀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

件者，應由驗收人員於支出憑證或原始憑證黏存單上簽名。爰機

關承辦單位依簽准預估數量購買禮品（券），在已取得廠商開立

之收據、發票或其他可資證明書據等支出憑證，並完成驗收之情

形下，其經費結報自可就其所購買禮品（券）數量辦理經費核銷，

無須檢附獲贈人員名單。 

二、另基於所購買禮品（券）係有價財物，機關宜就其支領、發放及

保管等事宜建立妥善管控機制，至所發放剩餘之禮品（券），則

依各機關所定管控機制妥善存管。 

☉Q38：機關學校召開視訊會議報支專家學者出席費時，是否須檢附專家

學者簽名之會議簽到簿？ 

A38：依行政院主計總處 110 年 10 月 15 日主會財字第 1101500511 號書

函說明如下： 

一、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 2 點規定，各機

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參加具有政策性或

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得支給出席費。因出席費之支給，

係就出席者之身分、會議性質及是否親自出席作為判定依據，不

因會議採實體或視訊方式召開而有所不同。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

關學校以外之專家學者參加符合所述性質之視訊會議，如經確認

其有出席之事實，即可依規定支領出席費。 

二、又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7 點規定，各機關以匯款等方式支

付非屬採購案款項，得以金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之

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爰機關學校召開視訊會議支付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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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出席費，應由機關學校本權責決定專家學者確有親自參與

視訊會議之證明方式，並於匯款完竣檢附證明文件辦理經費結

報，又基於簡化行政考量，尚無須要求參與視訊會議之專家學者

於會議簽到簿上親自簽名。 

四、驗收事項 

◎Q39：勞務採購案件經費結報，除驗收紀錄外，是否須檢附結算驗收證

明書？ 

A39：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 73 條規定，工程、財物採購經驗收完畢後，應

由驗收及監驗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上分別簽認，勞務驗收準用

之；同法施行細則第 101 條規定略以，公告金額以上之工程或財

物採購，除符合經主管機關認定等情形者外，應填具結算驗收證

明書或其他類似文件，未達公告金額之工程或財物採購，得由機

關視需要填具之，並於驗收完畢後 15 日內填具；經查政府採購

法第 73 條立法意旨，勞務採購案件如日常清潔服務、法律顧問

服務，無法完全適用有形工程及財物之驗收模式，故該法並未強

制規範此類案件須開立結算驗收證明書，爰勞務採購案件是否填

具結算驗收證明書，應由機關業務單位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本

權責決定。 

二、又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16 點規定略以，採購案於經費結報

時，除應檢附支出憑證外，應檢附驗收紀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

件。爰勞務採購案件依上開規定檢附支出憑證及驗收紀錄即可辦

理經費結報，無須另行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 

Q40：有關採購案之原始憑證黏存單驗收欄位，一定要簽章嗎？又除

驗收人簽章外，驗收單位主管是否須簽章？ 

A40： 

一、依會計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內部審核處理準則第 1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原始憑證，發現有應經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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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簽章而未經其簽章者，或應附送驗收證明文件而未附送者，應

使之更正或拒絕簽署。爰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16 點規定，

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應檢附驗收紀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無該等文件者，應由驗收人員於支出憑證或原始憑證黏存單（以

下簡稱黏存單）上簽名。 

二、各機關會計人員於審核原始憑證時，對於須辦理驗收之事項，應

注意業務承辦單位或相關權責單位是否確實完成驗收程序，如有

驗收證明文件者，應檢附之，此時黏存單上之驗收欄位無須重複

核章；無該等文件者，則由驗收人員於黏存單簽章，以達證明之

目的，並未明定尚須驗收單位主管簽章，至機關依其內部管理規

定要求單位主管簽章者，則從其所定。 

Q41：員工健康檢查費、加班費及獎補助款是否須驗收（證明）人核章

後始得付款？ 

A41：依政府採購法第 71 條規定，機關辦理工程、財物採購，應限期辦

理驗收，勞務採購準用；又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16 點規定略

以，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除應檢附支出憑證外，應檢附驗收紀

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無驗收紀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者，應由驗收人員於支出憑證或原始憑證黏存單上簽名。員工健

康檢查費、加班費及獎補助款等非屬採購案件，實務上亦無驗收

之必要，無須驗收（證明）人核章。 

五、跨年度結報 

Q42：未及於會計年度關帳前辦理經費結報，可否報支？ 

A42：對於已逾會計年度之經費結報案件，倘業務單位已確認機關應給

付（例如同仁奉派出差依規定請領旅費，係公法上財產請求權，

在法定消滅時效內，機關應給付員工旅費；廠商依約履行且經機

關完成驗收，機關對廠商負有給付義務，在民法規定消滅時效內，

機關應給付廠商價金），如預算來源可供容納，不宜逕以已逾會計

年度為由而拒絕支付，惟如有因人為疏失致延宕結報等情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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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釐清查明相關人員責任。 

Q43：已逾會計年度提出之休假補助費，可否報支？ 

A43：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 6 點規

定，當年度 1 月至 11 月份刷卡消費者，休假補助費應於次年 1 月

5 日前完成請領；12 月份刷卡消費者，休假補助費應於次年 2 月 5

日前完成請領。未依規定期限請領者，不得核發休假補助費，但

有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該筆休假補助費得自次一年度起 5

年內核實補發。又依國民旅遊卡相關事項 Q&A（109 年 12 月版）

Q04.19 所列，學年制請領補助費期間為當年 8 月 1 日至次年 7 月

31 日。爰機關同仁倘已於上開規定期限內完成請領作業，機關應

依規定辦理核發休假補助費事宜，不宜逕以已逾會計年度為由而

拒絕支付。 

Q44：當年度已發生權責之採購案件，廠商於次年 1月 15日前開立次年

度統一發票向機關請款，機關可否以當年度經費撥付？ 

A44：依總決算編製要點規定，各機關凡於 12 月 31 日已發生債務或契

約責任，應於次年 1 月 15 日截止支付。爰機關辦理採購案件，如

於當年度已發生債務或契約責任，並於次年 1 月 15 日前取得次年

度發票且無待辦理事項者，應可於當年度經費項下付款，無須要

求廠商改開立發票。 

Q45：廠商履約完成開立當年度統一發票，惟業務單位因故延遲於次年

3 月始辦理請款作業，是否須請廠商改開立次年度統一發票供機

關報支？ 

A45：採購案件完成驗收作業後，廠商開立當年度發票請款，機關依契

約已有給付義務，不宜以行政程序延遲而要求廠商改開立次年度

發票。爰在機關有給付義務，且不違反經費支用規定之原則下，

可於支付年度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惟報支時間與開立日期相

距過久者，應請業務單位註明收件日期及理由，以釐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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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審核作業 

Q46：會計人員審核案件退件有無次數限制？ 

A46：會計人員辦理審核業務，倘發現原始憑證不符會計法等相關規定，

應將所有錯誤、疏漏一併告知被審核單位。每一案件會計部門退

件以一次為原則，不宜重複退件，但原退件事由未獲更（補）正

者不在此限，並應妥為說明清楚。 

Q47：採購契約草案等文件未事先送會計單位審核，可否付款？ 

A47：會計人員採購監辦或撥付款項過程中，如發現採購單位未依會計

法及內部審核處理準則規定將投標須知、契約草案等文件事前送

會會計單位，仍應於事後補會辦： 

一、會計人員應檢視契約內容涉及財務收支部分有無不合理情事，如

未有不合理之處，且預算來源可供容納，則依約辦理付款，並得

建請採購單位嗣後依相關規定會辦會計單位。 

二、若契約內容有事涉財務收支事項不合理之處，或無相關預算來源

可供支應，應退請採購單位說明或處理，並釐清相關人員有無行

政疏失責任等。 

三、倘發現有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時，建議簽會政風單位。 

Q48：機關開會或辦理活動簽呈中敘明有食用便當之需要，可否以麵食

或三明治報支？ 

A48：機關提供便當目的係為供應餐食，麵食或水餃並未逾越原於簽呈

內供餐之意旨，審核時應同意報支。 

Q49：機關經費列有茶水費，可否以咖啡或果汁報支？ 

A49：機關人員係依據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及機關內部管理規定等辦

理經費結報及審核，倘機關內部規定已有明確規範茶水費僅限茶

包、杯水或瓶裝水，會計人員退件時應向業務單位妥為說明與機

關規定未合；倘機關未有明確規範，且提供茶水目的係為供應飲

料，咖啡或果汁已符合其意旨，審核時應同意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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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0：機關在核准餐費額度內，可否以餐點及相關所需用品（如免洗餐

盤等）報支？ 

A50：機關人員係依據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及機關內部管理規定等辦

理經費結報及審核，倘機關內部規定已有明確規範相關用品不得

於餐費內報支，會計人員退件時應向業務單位妥為說明係與機關

規定未合；倘機關未有明確規範，基於免洗餐盤等所需用品係於

食用餐點之合理範圍內，審核時應同意報支。 

☉Q51：機關小額採購案件以廠商開立普通收據辦理經費核銷之審核作

業，是否須查對商家稅籍登記情形？ 

A51：依財政部 108 年 4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10800565510 號函，有關各

機關以普通收據辦理小額採購案件核銷時審核作業事宜，請依行

政院主計總處 108 年 3 月 28 日「研商機關以普通收據辦理小額採

購案件核銷時審核作業事宜及修正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理原

則」會議決議辦理。該會議決議略以，機關辦理小額採購案件，如

以該等商家開立之普通收據辦理核銷請款，審核憑證時係以該等收

據書面記載事項是否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規定為主，無須依

財政部 100 年 8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339490 號函再利用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等，查對商家稅籍登記情形。 

☉Q52：報支餐費是否有全國一致通案標準？各機關可否自訂餐費標準？ 

A52：依行政院主計總處 110 年 11 月 12 日主會財字第 1101500575 號函

說明略以，餐費標準涉及各機關預算額度、執行內容或方式及當

地市場價格之查訪，行政院主計總處並未訂定全國一致之通案標

準，各機關可視業務實需及市場行情等本權責自行決定餐費標準。 

七、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結報事項 

Q53：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是否一定要檢附支用單據才能辦理結

報？ 

A53： 

一、依會計法第 52 條及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規定，各機關對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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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補（捐）助案件所取得受補（捐）助團體開立之收據，或以

匯款等方式自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取得之簽收或證明文件，

可證明機關支付事實屬原始憑證；至於各機關為管控補（捐）助

款執行情形要求民間團體提供之各項支用單據，其性質非屬機關

之原始憑證。 

二、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行應注

意事項第 4 點第 4 款規定，為管控補（捐）助款執行情形，各機

關應衡酌補（捐）助事項性質等，就所核定對民間團體補（捐）

助案件擇定其結報方式，包括由受補（捐）助團體檢附收支清單

及各項支用單據送回機關，或由受補（捐）助團體檢附收支清單

結報並自行保存各項支用單據，或經機關列明依前開方式結報不

符效益之原因者，依所定須檢附之佐證資料結報。 

三、基此，機關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案件辦理結報作業，應衡酌補

（捐）助事項性質等就上開方式擇一辦理，倘機關評估以支用單

據結報不符效益，經列明原因可採其他佐證資料結報，並納入補

（捐）助作業規範或補（捐）助契約訂定後據以辦理。 

Q54：機關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案件擇定由受補（捐）助團體檢附補

（捐）助經費之支用單據及收支清單作為結報方式，受補（捐）

助團體可否以發票、收據等支用單據影本辦理結報？ 

A54：各機關為管控補（捐）助款執行情形，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行應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4 款第 1

目至第 3 目規定，擇定其中一種方式辦理結報作業，機關對民間

團體補（捐）助案件倘經核定由受補（捐）助團體檢附收支清單

及各項支用單據辦理結報，基於該結報方式以審核民間團體執行

受補（捐）助經費之各項支用單據管控其執行結果，爰受補（捐）

助團體應檢附發票、收據等支用單據原件辦理結報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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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5：機關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之支用單據，應如何存管？ 

A55： 

一、各機關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案件擇定由受補（捐）助對象檢附收

支清單及各項支用單據辦理結報時，該等支用單據雖非屬機關原始

憑證，惟其為法律信證及行政稽憑之重要依據，如已歸公文檔案存

管，或機關業務權責單位已自行建檔保管，且供法律信證及行政稽

憑無虞者，依行政院主計總處 109 年 3 月 24 日主會財字第

1091500082 號書函規定得免附入支出傳票。 

二、各機關如同意民間團體自行保存支用單據，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行應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5 款規定，

請民間團體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如財團法人法、社會團體財務

處理辦法等）及會計制度等有關規定妥善保存支用單據，機關並應

建立控管機制作成相關紀錄，如發現民間團體未依規定妥善保存支

用單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

件或團體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 1 年至 5 年。 

三、至上開注意事項 110 年 5 月 10 日修正前存放於民間團體處所尚 

未銷毀之支用單據，亦應依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5 款規定保存及控 

管。 

Q56：民間團體銷毀存放其處所之受補（捐）助案件支用單據，是否須報

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 

A56：依 110 年 5 月 10 日修正後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行應注意事項規定，民間團體執行補（捐）助案件

支用單據已非屬機關之原始憑證，其相關銷毀程序應依民間團體主

管機關所定法規及會計制度規定辦理，無須依會計法規定報補（捐）

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至上開注意事項修正前存放於民間團體

處所尚未銷毀之支用單據，其銷毀程序亦同。 



 23

Q57：審計機關為執行審計需要，請機關提供保存於民間團體處所之補

（捐）助案件支用單據，應如何處理？ 

A57： 

一、各機關於核定補（捐）助案件時，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

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行應注意事項第 5 點規定，應強化內部

控制機制，包括衡酌民間團體業（會）務或財務運作狀況；又為

管控補（捐）助款執行情形，機關應依上開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4

款規定衡酌補（捐）助事項性質等擇定合適之結報作業方式。倘

機關核定之補（捐）助案件係請受補（捐）助團體檢附收支清單

辦理結報並自行保存各項支用單據，機關應建立控管機制作成相

關紀錄，以完備補（捐）助案件經費支用情形之考核、管制。 

二、審計機關為執行審計需要，請機關提供保存於民間團體處所補（捐）

助案件之支用單據等有關資料，機關應協助提供，如遇有民間團

體已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或會計制度規定銷毀支用單據時，機

關宜向請求調閱之審計機關妥為說明。機關如發現民間團體未依

規定妥善保存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依上開注意

事項第 4 點第 5 款規定，視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或民間

團體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 1 年至 5 年。 

八、其他 

Q58：補助款之支用標準（如出席費、外聘講座鐘點費、稿費等）是否須

依行政院所定支出標準辦理結報？ 

A58： 

一、查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等共同性費用標準，係明文規範各機關（構）、學校邀請本機

關以外之學者專家、辦理研習會等支給相關費用基準，各受補助

機構辦理補（捐）助經費結報，非屬前開規定適用對象之範疇。 

二、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行應注意

事項規定，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應按補（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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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事項性質，就補（捐）助標準、經費用途或使用範圍等事項訂

定明確、合理及公開之作業規範，爰補助款支用標準之訂定，屬

各補助機關之權責，宜由補助機關評估視計畫及業務特性等需要

妥為訂定。 

Q59：廠商承攬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保險費收據金額低於契約預估金

額，可否依收據金額予以扣款？ 

A59：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廠商於辦妥保險後，交付保險單正本及

繳費收據副本由機關收執，係供機關審認廠商是否依約辦理投

保，非作為計算應給付廠商之保費金額，爰保險費收據金額如低

於契約金額，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年 10 月 27 日工程企字

第 8817112 號函釋規定，機關仍應依契約所列金額支付廠商。 

Q60：採總包價法計費之採購案件，機關可否要求廠商繳回節餘款？ 

A60：機關辦理專業服務採購，其採總包價法計費者，除部分項目因工作

範圍及內容，有另視實際履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且已於招標文件

（包括契約稿）或契約中預為載明者外，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3 年 4 月 12 日工程企字第 09300132120 號函釋規定，不應要求廠

商繳回節餘款。 

Q61：廠商請求退還保證金，機關是否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取得

載明廠商統一編號之收據？ 

A61：依出納管理手冊第 32 點規定，機關收取保證金應開立收據交付廠

商，至機關退還保證金，係屬保管款返還事項，尚非政府支出，爰

非屬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適用範疇，實務上機關係以取得原開立

收取保證金收據，作為退還證明；倘廠商遺失收據，得由其出具切

結書或相關說明文件後辦理後續退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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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2：履約分公司開立統一發票請款並要求匯入總公司，是否因統一發

票開立與付款對象並未一致，不能將款項直接支付總公司？ 

A62：依經濟部 57 年 1 月 10 日商 00945 號函，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支機

構，其與本公司在法律上係同一人格，權利義務主體僅有一個。爰

履約分公司開立發票請款時倘要求將價款逕付總公司，機關仍得據

以辦理付款事宜（必要時得請業務單位敘明相關事由）。 

Q63：機關人員辦理採購可否以個人信用卡支付？ 

A63： 

一、 依法務部廉政署 102 年 7 月 4 日廉預字第 10205014900 號函，有關

「公務員使用會員卡採購公物，私吞累積之紅利點數，是否涉及取

得不正利益」之補充說明略以，機關專責採購或經常辦理採購事項

之人員如長年以個人信用卡或會員卡購物或支付各項費用，因非其

個人購物，而是為機關購物或支付費用，所得紅利點數自應歸機關

所有，不能獨得。 

二、 行政院主計總處經參考上開法務部廉政署函示，於 108 年 4 月 10

日以主會財字第 1081500094B 號函檢修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理

原則，明定機關專任採購或經常辦理採購事項之人員，所辦採購應

由機關直接支付廠商或以政府採購卡支付，不得以個人信用卡支

付；至非專任採購或非經常辦理採購事項之人員，倘因公務需要，

得以個人信用卡先行刷卡墊付後，再行請款，無須核算扣減個人信

用卡優惠價值，惟機關基於管理需要，得另行訂定更嚴謹之作業規

範。 

Q64：機關首長因公務需要報支特別費可否以個人信用卡支付？ 

A64：機關首長特別費之支用，係依行政院訂定之各級政府機關特別費支

用規定辦理，機關首長因公務需要報支特別費，得以個人信用卡支

付，無須核算扣減個人信用卡優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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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5：機關因執行業務違反法規經告發處以罰鍰，可否由公款支付該罰

鍰？ 

A65： 

一、 依行政院主計總處 98 年 1 月 16 日處會一字第 0980000341B 號函略

以，據審計部查核各機關因違反法令規定處行政罰鍰之結果，存有

該等罰鍰肇因公務員執行業務所致，如逕由公款支付，顯有欠當。

為避免所提情形致公帑損失情事發生，請各機關應確實檢視業務執

行之管控作業有無應補強之處，嗣後倘發生類此情事，並依規定嚴

以追究行政責任。 

二、依上開函示意旨，機關違反法令規定遭裁處行政罰鍰，如因公務員

違法執行業務所致，應釐明相關人員執行業務有無違失責任，確實

檢視管控作業有無應補強之處。又因機關屬裁罰客體負有繳納義

務，為避免造成遲延繳納衍生利息、滯納金等財務損失，機關倘未

能於法定繳納期限內，釐明相關人員違失責任，應先以公款支付完

成後，嗣後再行釐明責任。 


